

关于《陆河县人才安居房租赁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鉴于《陆河县人才安居房租赁管理规定（试行)》已于2023年5月8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即将届满。为确保我县人才安居房租赁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结合有关实施情况和我县实际，我办对原文件进行了修订，形成了《陆河县人才安居房租赁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
2、 起草依据
《规定》内容依据或参考散见于《汕尾市“善美英才”计划》（汕尾委字〔2023〕14号）和《〈汕尾市“善美英才”计划〉实施细则》《陆河县贯彻落实<汕尾市“善美英才”计划>实施细则》等有关文件。
3、 主要内容
《规定》分4部分，共11条。一是总则。主要阐明了本规定的目的、制定依据、名称定义和管理原则；二是申请。规定了申请租赁人才安居房的申请条件和流程；三是租金和管理。规定了人才安居房的租金和管理细则；四是附则，规定了文件的解释权和施行时间。
4、 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
[bookmark: _GoBack]我办已组织相关部室会审并经室务会议讨论通过，同时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已经向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审计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征询意见，其中县财政局提出：建议规定第一章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才安居房’是指由县政府统筹的，用于解决高层次人才短期住房租赁和过渡周转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专用住房。”修改为“本规定所称‘人才安居房’是指由陆河县陆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主体购买、县政府统筹管理的，主要用于解决高层次人才短期住房租赁和过渡周转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专用住房。”
我办对该意见予以采纳。
